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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法院在毒品案件之事實認定

－以臺北地院審理販賣及幫助他人施用

毒品案件心證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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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貳、研究方法

參、販賣及幫助施用案件中證據形式上存在狀況及分析

肆、證據之取捨解讀及論理與經驗法則之分析

一、認定被告為販賣毒品時之證據取捨、解讀及相關論理、經驗法則

透過對照被告之供述及因被告介入而取得毒品者之陳述認定被告之

獲利進而確認營利意圖

不能以未能查得被告轉讓毒品價差論斷被告無營利意圖

透過對監聽譯文或 Line對話之解讀論斷買賣關係

若因被告介入而取得毒品者之陳述前後不一，即便其於審理時證稱

二者為幫助施用關係，法院傾向不採

透過拆解因被告介入而取得毒品者之陳述論斷被告為販賣毒品

二、認定被告為幫助施用毒品時之證據取捨解讀及論理與經驗法則

透過對監聽譯文或 Line對話之解讀論斷幫助施用關係

透過因被告介入而取得毒品者之陳述論證被告為幫助施用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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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販賣毒品與幫助他人施用毒品，多數同具向毒販取得毒品後交付他人並收

取對價之行為外觀，但因事實認定差異，致引用罪名之刑責差距甚大，是以釐

清法院在何等情形，會認定被告所為係販賣或幫助他人施用毒品，應屬迫切。

經隨機擷取判決閱讀分析後，本文在形式上先確定，不論法院認為被告犯行為

販賣或幫助他人施用毒品，卷證中證據存在之特徵皆是： 多會存在因被告介

入而取得毒品者之陳述。 多會存在監聽譯文，即便沒有監聽譯文之案件，也

多會有 Line 對話發揮與監聽譯文相同之功能。 共同被告之供述或是否扣到

毒品，皆非法院認定犯罪事實不可或缺。

既然形式上證據存在狀況並無二致，則使得法院作出不同認定者，就是證

據的實質內容，以及法院運用的論理及經驗法則。就此，本文發現不論法院認

定被告犯行為販賣或幫助他人施用毒品，在判決論述中都較會出現的二種證據

解讀方法為： 透過對監聽譯文或 Line 對話之解讀論斷被告與因被告介入而

取得毒品者間為販賣或幫助施用毒品 透過拆解因被告介入而取得毒品者之陳

述，論斷被告為販賣或幫助施用毒品。

此外，本文也發現在法院認定被告為販賣毒品時，除以上二種證據解讀方

法，法院判決還會另外出現一種證據解讀方式，及二種經驗法則。前者為：透

過對照被告之供述及因被告介入而取得毒品者之陳述認定被告之獲利進而確認

營利意圖。後者則是： 不能以未能查得被告轉讓毒品價差論斷被告無營利意

圖 若因被告介入而取得毒品者之陳述前後不一，即便持有或施用毒品之人於

審理時改證稱二者為幫助施用關係，法院將傾向不採。




